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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99) 

 

自願性公告 

 

出售中遠海運港口(阿布扎比) 

有限公司33.335%股權 
 

本公告乃由中遠海運港口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性刊發。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19年 11月 26日(「簽約日」)，

本公司、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中遠海運港口(阿布扎比)有限公司 (「中遠

海運港口(阿布扎比)」)與青島港國際發展(香港)有限公司 (「青港國際發

展」)(合稱「協議各方」)訂立股份轉讓協議，據此，本公司已同意出售且

青港國際發展已同意以59,276,030美元的對價購買中遠海運港口(阿布扎比)

的 6,667股股份(代表中遠海運港口(阿布扎比)33.335%股權)(「該出售」)。

基於該出售，協議各方並在簽約日簽署一份股東協議，該協議將於交割之

日生效。 

 

於本公告日期，中遠海運港口(阿布扎比)直接及通過信託持股方式合共持

有 CSP Abu Dhabi Terminal L.L.C. ( 「阿布扎比碼頭」) 90%股權，餘下 10%

股權由一獨立第三方持有。該出售完成後，本公司與青港國際發展將通過

中遠海運港口(阿布扎比)分別間接持有阿布扎比碼頭約 60%及約 30%股

權。 

 

該出售需要滿足若干先決條件後方可完成交割，協議各方將盡最大努力以

盡早達成交割先決條件，且最晚不遲於簽署日後 4 個月(「截止日」)。如

交割先決條件在截止日仍未能滿足，經本公司與青港國際發展一致同意，

截止日可相應順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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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項之理由及裨益 

 

本公司一直以來致力於發展碼頭業務，阿布扎比碼頭是本公司在中東地區

的第一個控股碼頭，體現了本公司積極打造全球碼頭網絡的戰略佈局。 

 

青港國際發展具有豐富港口經營管理經驗及人才儲備，通過該出售，將進

一步提高阿布扎比碼頭的運營效率、提升該碼頭在中東地區的業務競爭力，

為航運公司提供更高效、更優質的港口服務。同時，本公司相信該出售有

利於雙方充分發揮各自優勢、拓展港口延伸業務及深化雙方長遠在碼頭業

務的戰略合作。 

 

本公司及相關方的資料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碼頭的管理及經營及其相關業務。 

 

中遠海運港口(阿布扎比)為持有本公司於阿布扎比碼頭之權益而成立之特

別目的公司。阿布扎比碼頭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阿布扎比哈里發港區建

設、發展和操作集裝箱碼頭。 

 

青港國際發展主要從事項目投資，創業投資，商業貿易投資，港口碼頭投

資、經營及管理，融資租賃，投資、融資、理財、技術、信息及業務咨詢

服務，業務及技術培訓及顧問服務。 

 

 
 

 
承董事會命 

中遠海運港口有限公司 

主席 

馮波鳴 
 

 

香港，2019年 11月 26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馮波鳴先生 1(主席)、張達宇先生 1(董事總經理)、 

鄧黃君先生 1、張煒先生 2、陳冬先生 2、王海民先生 2、黃天祐博士 1、范徐麗泰博士 3、 

李民橋先生 3、范爾鋼先生 3、林耀堅先生 3及陳家樂教授 3。 
 
1 執行董事 
2 非執行董事 

3 獨立非執行董事 

 


